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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ANG PIN LIV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杭 品 生 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份代號：1682）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內幕消息
有關訴訟之最新狀況

本公告乃由杭品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及二零
二一年二月八日有關訴訟之公告（「該等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接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出兩
份有關再審申請的判決書（「再審申請判決書」）。根據再審申請判決書，法院已經
完成復議，並駁回再審申請。

根據目前所得資料，本公司現時之評估為訴訟不會對本公司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亦不會影響本公司的正常營運。

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候發表進一步公告，將訴訟案件的進展告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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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倘若彼等對本身的狀況
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杭品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林繼陽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繼陽先生及司徒世輪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林家禮博士、陳健先生及周致人先生。


